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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理厂的外加碳源或营养源既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降低

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成本，提高污水脱氮除磷效率，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宏观层面，不仅有利于区

域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同时也将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促进经济与环境实现双赢。本文从技术经济

可行性、标准依据和政策支持三个方面，对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主要存在

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进行了论述，并以云南省内的啤酒、乳制品和豆制品三个典型食品饮料行业为例进行

了分析。本文可为未来推进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的相关试点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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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production wastewater of food and beverage enterprises (FBEs) as the additional car-
bon source or nutrient source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WWTPs) can not only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reduce the operating cost of WWTP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ni-
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in wastewater, and achiev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ollution re-
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At the macro level, it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but also can help achiev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
ty, and promote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from three aspects of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standard basis and policy support, the 
mai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collaborative treatment of high-concentration organic wastewater 
in FBEs by WWTPs are discussed, and three typical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ies in Yunnan Prov-
ince, including beer, dairy products and soybean products are analyzed.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future pilot practice of the collaborative treatment of high-concentration 
organic wastewater in FBEs by WW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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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食品饮料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也是一些地区的经济支柱性产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

食品饮料生产企业的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均较过去明显增加，生产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易降解有机物

[1]-[3]。在国内现有相关行业排放标准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等要求下，

食品饮料生产企业需采取措施将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等污染指标大幅削减后才可以

达标排放或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企业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费用和运行成本都较高[4]。与此同时，

国内城镇污水处理厂普遍存在进水有机物浓度偏低的问题[5]。在进水有机物浓度或碳氮比过低的情况下，

为维持微生物的处理活性，提高生物脱氮除磷效率，实现稳定的达标排放，城镇污水处理厂需要向污水

中投加乙酸钠、甲醇或葡萄糖等额外的碳源[6] [7]，这导致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成本增加[6] [8]。而与此相

对的是，制糖废水、酿酒废水等食品生产废水中的有机物浓度很高，但氮磷相对缺乏，因此，可以作为

城镇污水处理厂优质的外加碳源[9] [10]。此外，一些处理化工、制药等企业废水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进水中含有大量难降解有机物，且营养物质缺乏，不仅限制了生化处理工艺的应用，同时也增加了工业

废水的处理难度和成本。 
由上述现状分析可知，将食品饮料企业的高碳有机废水作为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外加碳源，实现污水

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是一种在技术上可行的方案；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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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探索将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作为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水的外加营养源，进行微生物共代谢协同

处理[11] [12]。这既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降低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成本，提高污水脱氮除磷效

率，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从宏观经济和环境角度来看，积极推进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

理厂的外加碳源或营养源，实现有机物的资源化利用和水污染物的协同治理，不仅有利于区域水环境质

量的改善，同时也将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促进经济与环境实现双赢。 
然而，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实际推广应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技术、经济、安全、环境监督执法和地区差异等多种影响因素。为此，本文根据对国内典型食品饮

料行业的废水产排情况、现有相关排放标准和地区试点情况的分析，将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为技术经济可

行性、标准依据和政策支持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

主要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进行了论述，并以云南省内的啤酒、乳制品和豆制品三个典型食品饮料行业

为例进行了分析。本文可为未来推进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的相关试点实践

提供参考。 

2. 主要问题与解决途径 

2.1. 技术经济可行性 

技术经济可行性是推进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试点工作的客观前提。技

术经济可行性因素主要包括废水水质、经济成本和风险防控三个方面。在开展相关试点工作以前，应在

综合分析和权衡废水水质、经济成本和风险防控的基础上，对适宜开展试点试验的食品饮料企业和污水

处理厂进行科学的筛选。 

2.1.1. 废水水质 
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的水质特征主要由产品种类和生产工艺决定，其中，富含有机物的高浓度废

水主要来源于有机质物料或残渣的清洗和浸泡等过程。废水中的有机物种类和其他污染物含量主要与具

体加工的物料种类和生产过程中添加的物质有关。食品饮料生产企业高浓度废水能否直接作为污水处理

厂外加碳源或营养源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废水中有机物的易降解性(即可生化性)，二是废水

中的氮磷含量及占比，三是废水中的无机盐离子浓度，四是废水的酸碱性。 
(1) 有机物的易降解性 
在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涉及的常见有机污染物中，淀粉、糖类和蛋白质相较于油脂、纤维素、果

胶等易于降解，经过水解发酵或酶解处理后的小分子有机物相较于大分子有机物易于降解。在废水中的

油脂或难降解的大分子有机物含量较高的情况下，一般需在技术上采取有效的预处理措施才能满足污水

处理厂对碳源质量的要求。 
(2) 氮磷含量及占比 
氮磷含量是决定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能否作为外加碳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啤酒、白酒企业等

生产原料为淀粉质或糖质的企业，生产废水中的有机物含量高，但氮磷含量较低，因此，适合作为污水

处理厂的外加碳源。对于乳制品企业等生产原料为蛋白质类物质的企业，企业生产废水中的氮磷含量及

占比较高，在污水处理厂外加碳源的目的为提高生物脱氮除磷效果时，可能不适合直接作为外加碳源使

用。但在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有机物浓度过低，或当工业污水处理厂的进水中难降解有机物浓度较高时，

氮磷含量及占比较高的食品有机废水理论上可作为维持或强化微生物活性的营养源。 
(3) 无机盐离子浓度 
在一些食品饮料产品生产过程中，需添加食盐、碳酸氢钠、碳酸钠、石灰、石膏或卤水等，导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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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废水中的无机盐离子浓度较高，其中，较为典型的高含盐有机废水为腌制食品企业的生产废水[13]。
无机盐离子浓度过高会抑制污水处理厂生化系统中微生物的活性，因此，在采用无机盐离子浓度较高的

食品饮料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理厂外加碳源或氮磷来源前，需要对无机盐的耐受情况进行试验和评估。 
(4) 酸碱性 
当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的酸性或碱性较强时，一般不宜直接作为污水处理厂的外加碳源或氮磷来

源使用，此时，可能需要对废水 pH 值进行调节处理。在调节 pH 值之后，同样可能需考虑无机盐离子浓

度较高带来的影响。 

2.1.2. 经济成本 
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的经济成本主要与废水的预处理措施、运输方式、

投加方式和管理成本等因素有关，其决定了能否有效降低企业和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费用，是企业和污水

处理厂主要关心的问题。对于市政管网系统服务范围内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废水在经过企业预处理之

后，通过下水管道输送并直接与其他污水混合是最经济的资源化利用方式。然而，这种相当于在进水口

前端投加的方式不仅不利于碳源有机物的充分利用，而且其利用效果也会受污水输送距离和污水处理厂

原污水水质的制约；此外，当污水管网系统质量较差时，还容易增加环境和安全风险。 

2.1.3. 风险防控 
(1) 废水水质不达标风险 
当食品饮料企业的生产废水水质发生明显变化，不能满足双方约定的标准时，作为碳/氮磷源使用有

可能会导致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微生物活性受到抑制，处理效果下降，甚至导致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超标。

因此，一方面需要积极开展废水水质监测；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加强对生产废水的收集和预处理措施的

管理，确保废水水质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要求。 
(2) 废水泄露风险 
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为富含有机物的高浓度废水，若发生大量泄露将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明显的

不利影响。因此，在废水运输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避免途经水环境敏感区，并采取规范化的技术和管

理措施对废水的泄露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3) 中毒或爆炸风险 
富含有机物的废水在高温和厌氧条件下，会产生大量甲烷、硫化氢、氨气等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气

体；在气体发生累积情况下，存在人员中毒或爆炸风险。食品饮料企业的生产废水有机物浓度高，若未

经处理排入下水道，需要分析是否会增加市政管网系统发生人员中毒或爆炸的风险，并且可能需要对管

网系统的堵塞和风险情况进行实际的排查和处理。对于运输废水的罐车或专用管线以及废水暂存设施，

同样需要采取措施避免厌氧条件下有毒易燃气体的累积，确保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协同治理和

利用的安全性。 
综合上述分析并将各项影响因素进行指标化分解和细化后，表 1 给出了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

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结果。 

2.2. 标准依据 

现有相关水污染排放标准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对食品饮料企业污

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总磷和总氮等指标有明确的规定，企业污水处理站设计方案、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

等一般都需要执行相关标准要求。根据标准适用范围，若采用罐车或专用管线将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

运输至污水处理厂作为外加碳源或氮磷来源使用，则《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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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适用，但在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或标准依据情况下，该行为仍有可能被视为企业水污染物间接

排放，则仍需要执行相应的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将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理厂外

加碳源或营养来源需要对原有标准进行修改，才能够在法律制度依据上予以保障。 
 
Table 1. Analysis results of technical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collaborative treatment of high-concentration organic 
wastewater in food and beverage enterprises by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表 1. 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结果 

技术经济可行性指标 
可行 经试验和评估后确定可行性 不可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废水水质 

有机物的易降解

性(可生化性) 
易降解有机物多，难降解

有机物很少 

高油脂有机废水；水解发酵或酶解

等处理后可生化性明显增强的大

分子有机废水 

难降解，水解发酵等预处

理后可生化性仍然较差 

氮磷含量及占比 较低 较高 过高(影响原有生活污水

处理厂出水氮磷达标) 

无机盐离子浓度 较低 高盐废水(耐盐性试验和评估) / 

酸碱性 弱酸性、中性或弱碱性 酸性或碱性较强(需调节废水 pH) / 

经济成本 

预处理措施 无需预处理或简单预处理 复杂预处理 

在均满足达标排放的前

提下，协同治理的综合经

济成本超过双方企业单

独治理的成本之和 

运输方式 罐车或专用管线的运输距

离较短 
罐车或专用管线的运输距离较长；

或通过下水道输送 

投加方式 无需新建投加设施 需要新建投加设施 

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较低 管理成本较高 

风险防控 

水质不达标 
企业生产废水水质较稳

定，可确保污水处理厂稳

定达标 

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可确保废水水

质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要求 
水质不稳定，会导致污水

处理厂出水超标 

废水泄露 
采取规范化的技术和管理

措施，且废水运输过程未

途经水环境敏感区 

采取规范化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但

废水运输过程途经水环境敏感区；

或直接通过原有下水管道输送 
无防控措施 

中毒或爆炸 采取规范化的防控措施，

且风险源和保护目标较少 
采取规范化的防控措施，但风险源

或保护目标较多 无防控措施 

 
在 2020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发酵酒精和白酒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27631-2011)修改单和《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9821-2005)修改单(公告 2020 年

第 68 号)，在两项修改单中，允许啤酒、白酒制造企业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通过签订具备法律效力的书

面合同，共同约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并作为环境监督执法的依据。此外，针对柠檬酸废水、淀粉

废水、酵母废水可生化性较好的特点，2021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通知征求柠檬酸工业、淀粉工业、

酵母工业三大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的意见，允许企业与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协商确定间接排放限

值的要求。在其他食品饮料行业相关排放标准中，《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9-2008)在适

用范围中规定，“企业向设置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排放废水时，其污染物的排放控制要求由企业

与城镇污水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或执行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上述

排放标准及修改单的实施，解决了将相关食品饮料企业的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理厂外加碳源时，在环境

管理和监督执法层面的矛盾。 
对于无国家水污染物行业排放标准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向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一般执行《污水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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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三级标准要求 COD ≤ 500 mg/L，这与将食品饮料企业生产废水

作为城镇污水处理厂外加碳源相矛盾。若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排入其他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作

为外加碳源或氮磷来源，则存在缺乏标准依据的问题。 
综上可知，除已经发布相关标准依据的食品饮料行业外，将其他食品饮料行业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

理厂外加碳源或营养来源可能与现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之间存在矛盾，因此，要实现污水处理厂协同治

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的规范化和常态化管理，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进行修改和完善。从标准体系的建设角度来看，由于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

的实现需要以整个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和污水处理厂的达标排放为前提条件，事关公共利益和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安全，因此，未来在推广和实施过程中，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提供行为依据的基础上，

各级政府和企业仍需要通过加强沟通与协作，在技术要求和风险防控等方面制定出相应的标准及规范，

才能有效促进区域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的实现，并避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为因素导致系统运行风险的

增加；同时，相关标准及规范也可以为相应的环境监督执法提供基本依据。 

2.3. 政策支持 

开展前期的试点实践，积极推进实现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离不开相关

政策的引导和支持。目前，通过积极落实相关标准和政策，国内的青岛、常州、苏州、黄石、株洲、洛

阳、珠海等地多个污水处理厂和啤酒厂实现了合作。四川省古蔺郎酒厂(泸州)有限公司和泸州市兴泸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签订了“酒类废水协商处理协议”；深圳市深水水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不凡帝范梅勒糖

果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了“糖果生产废水委托处理协议”。2022 年 6 月，济南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印发《济

南市生态环境局助企纾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20 条措施》，启动鼓励酒类等生产企业与下游污水处理企业

开展污水资源化利用试点工作，通过让“放错位置的资源”化身为宝，切实减轻企业生产治污成本[14]。 

3. 云南省典型食品饮料行业试点分析 

3.1. 啤酒制造业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22 年云南省共有啤酒制造企业 17 家，2021 年纳入统计的废水排放量 131.66
万吨。主要啤酒制造企业包括：嘉士伯(中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燕京啤酒(昆明)有限公司、云南星威啤

酒有限公司、西双版纳金星啤酒有限公司等。 
根据对嘉士伯(中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相关信息的调查分析，啤酒制造企业生产废水主要为产品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清洗废水，可分为酿造区废水和包装车间废水两部分，其中，酿造区废水 COD 浓度在

4000~5000 mg/L 范围，废水排放量占比约 1/3，包装车间废水 COD 浓度在 400~500 mg/L 范围，约占生

产废水排放量的 2/3。酿造区废水、包装车间废水及生活污水等输送至企业自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污

水处理站采用厌氧 UASB + 好氧 CASS 工艺，处理后的出水排入市政下水管道。企业混合污水在经过调

节池调节之后，UASB 的进水 COD 在 1200~1500 mg/L 范围，总磷在 1.2~2.5 mg/L 范围，氨氮 15~20 mg/L，
总氮低于 25 mg/L。根据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企业污水处理站 2021年的出水污染物平均浓度分别为COD 
79.3 mg/L、TP 0.46 mg/L、TN 13.3 mg/L，远低于《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9821-2005)中的水污

染物预处理排放限值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的限值。企业污水处理站

的全年运行费用超过 200 万元/年。企业处理后的污水通过管道输送至大理市凤仪污水及再生水厂，未截

流处理部分进入下游大理市污水处理厂一期及二期处理。 
由上述典型案例可知，啤酒制造企业生产废水中的易降解有机物含量高，且氮磷含量相对较低，适

宜作为污水处理厂强化脱氮除磷效果的外加碳源使用。这不仅可以避免啤酒废水中碳源的浪费，减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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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污水处理厂的碳排放总量，并且在废水运输方式和成本合适的情况下，还能够有效地为企业及污水

处理厂节省运行费用。在 2020 年 12 月《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9821-2005)修改单发布之后，

推进啤酒制造企业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理厂外加碳源进行资源化利用已经具备国家层面的标准依据支

撑。在地方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后，即可开展试点试验工作，并逐步推广实施和进行规范化、常态化管理。 

3.2. 乳制品制造业 

2022 年云南省共有乳制品制造企业 23 家，2021 年纳入统计的废水排放量 156.68 万吨。主要乳制品

制造企业包括：云南欧亚乳业有限公司、蒙牛乳业(曲靖)有限公司、大理欧亚乳业有限公司、云南新希望

邓川蝶泉乳业有限公司等。 
乳制品企业的生产废水主要分为对容器、管道等清洗产生的高浓度有机废水，以及对生产车间的

地坪等冲洗产生的低浓度废水两类；此外，企业的办公用水、生活用水等也常与生产废水混合收集和

处理。根据相关资料，乳制品加工产生的高浓度废水 COD 浓度一般在 5000~20,000 mg/L 范围，生产

单位原料乳高浓度废水产生量约为 1 m3/t，不同产品品类、产量和工厂管理因素会对废水量和水质产生

影响。生产车间的地坪冲洗废水，以及企业办公用水和生活污水等有机物浓度较低，一般 COD 值在

1000 mg/L 以下，生产单位原料乳低浓度废水产生量约为 3~4 m3/t。乳粉制造由于排水量大，污染物浓

度低于液体乳制造。乳制品企业生产废水由于含有原料乳成分，氮磷含量及占比相对较高。根据企业

相关检测数据，典型液体乳生产车间排水污染物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COD 2000 mg/L、BOD5 1000 mg/L、
总氮 100 mg/L、总磷 20 mg/L。乳制品企业产品种类不同，但废水性质接近，都属于高蛋白质含量的

废水，较易被生物利用。目前比较常用的乳制品废水处理工艺为：厌氧(UASB) + 好氧生化处理和水解

酸化 + 好氧生化处理工艺[15]。 
由于乳制品生产废水中的氮磷含量及占比较高，因此，在理论上不适宜直接作为污水处理厂强化脱

氮除磷效果的碳源。但是，由于乳制品生产废水可生化性好，对于进水有机物浓度长期过低难以正常发

挥环境效益的污水处理厂，或者对于氮磷浓度偏低的一些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可考虑在开展前期的试

点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将乳制品高浓度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理厂微生物系统的“营养补充剂”进行资源

化利用。在试点试验效果良好的情况下，对于未来正式的推广实施和常态化管理，需要解决缺乏国家层

面的标准依据问题，并且可能需要编制相应的技术标准或规范。 

3.3. 豆制品制造业 

2022 年云南省共有豆制品加工企业 276 家，其中近一半的企业集中分布在红河州的开远市、石屏县

和个旧市三个县市，已基本实现工业园区集中化管理。 
以石屏县为例，豆制品加工企业集中于城东鲜豆腐加工园区和松村豆制品工业园区两个片区。城东

鲜豆腐加工园区废水经园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接入县城截污干管，后进入石屏县污水处理厂处理；松

村豆制品工业园区的废水经园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依托原有排污口经海河截污干管排入石屏县污水处

理厂。根据相关监测数据，鲜豆腐园区污水处理站 2022 年 1~7 月进水口污染物平均浓度为 COD 9520 
mg/L、总氮 322 mg/L、总磷 88.4 mg/L，出水口污染物平均浓度为 COD 109 mg/L、总氮 82.3 mg/L、总磷

30.9 mg/L；松村园区污水处理站 2022 年 1~7 月进水口污染物平均浓度为 COD 3062 mg/L、总氮 112 mg/L、
总磷 14.5 mg/L，出水口污染物平均浓度为 COD 19 mg/L、总氮 38.8 mg/L、总磷 1.8 mg/L。 

由上述典型案例可知，豆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废水污染物浓度高，处理难度较大，园区污水处理站可

以高效地去除有机污染指标，但总氮和总磷较难被高效去除，导致出水氮磷浓度仍然较高，碳氮比和碳

磷比显著下降。污水处理站的出水在排入市政管网的情况下会增加下游污水处理厂的脱氮除磷压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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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接入市政管网系统的豆制品加工企业，废水在经过处理后也难以满足相关排放标准对氮磷的控制要

求，将导致下游地表水体氮磷污染的加重。因此，无论从减轻下游污水处理厂的脱氮除磷压力和实现碳

减排角度，还是从减轻市政管网覆盖范围外豆制品加工企业未达标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角度，在采取必

要的预处理措施和控制投加比例的前提下，开展豆制品加工企业废水委托污水处理厂处理的试点试验工

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试点试验效果良好的情况下，对于未来正式的推广实施和常态化管理，

同样还需要解决缺乏国家层面的标准依据问题，并且可能需编制相应的技术标准或规范。 

4. 结论 

推进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试点实践的前提和归宿是在现有基础上有利

于地区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的实现。本文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将试点实践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纳为

技术经济可行性、标准依据和政策支持三个方面。技术经济可行性是推进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食品饮料

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试点工作的客观前提，主要包括废水水质、经济成本和风险防控三个因素；在标准

依据方面，目前部分食品饮料行业已具备国家层面的标准依据支撑，但要充分实现污水处理厂协同治理

食品饮料企业高浓度有机废水的规范化和常态化管理，仍需要进一步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进行修

改和完善；在政策支持方面，目前国内已有多个地区在国家标准依据的基础上，通过地方进一步提供政

策支持积极开展相关试点实践。 
根据对云南省内典型食品饮料行业的分析，啤酒制造企业生产废水在技术经济可行性方面，适宜作

为污水处理厂强化脱氮除磷效果的外加碳源使用，并且已具备国家层面的标准依据支撑。乳制品生产废

水中的氮磷含量及占比较高，理论上不适宜直接作为污水处理厂强化脱氮除磷效果的碳源，但可考虑在

开展前期的试点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将乳制品高浓度生产废水作为污水处理厂微生物系统的“营养补充

剂”进行资源化利用。豆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废水污染物浓度高，处理难度较大，园区污水处理站可以高

效地去除有机污染指标，但总氮和总磷较难被高效去除，导致出水氮磷浓度仍然较高，碳氮比和碳磷比

显著下降；因此，无论从减轻下游污水处理厂的脱氮除磷压力和实现碳减排角度，还是从减轻市政管网

覆盖范围外豆制品加工企业未达标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角度，在采取必要的预处理措施和控制投加比例

的前提下，开展豆制品加工企业废水委托污水处理厂处理的试点试验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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